桐柏县城市管理局涉企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执法依据
	

	
	
	
	
	
	

	1
	对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使用性质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桐柏县城管局
	《南阳市城市绿化条例》经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化规划确定的绿化用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城市绿地不得随意侵占。
	

	2
	对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
	

	3
	对建筑垃圾处置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七条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当向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获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后，方可处置。
	

	4
	对非法转让城市建设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八条“禁止涂改、倒卖、租借、出借或者以其他非法形式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
	

	5
	对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6
	对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
	

	7
	对建筑垃圾清运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二条“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并按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处置，防治污染环境”，第十三条“施工单位不得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运输。”
	

	8
	对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审批手续情况检查
	行政检查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因建设等特殊需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9
	对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及事中事后情况进行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不得损坏城市道路；占用期满后，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恢复城市道路原状；损坏城市道路的，应当修复或者给予赔偿。三十六条 经批准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的，应当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10
	对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手续情况检查
	行政检查
	桐柏县城管局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一条：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2、《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贴、悬挂宣传品等，须征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11
	对临时占用绿地审批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绿化条例》第十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12
	对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包括经过城市桥梁）审批及事中事后情况进行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桐柏县城管局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事先须征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2.《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超限机动车辆、履带车、铁轮车等需经过城市桥梁的，在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批前，应当先经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采取相应技术措施后，方可通行。
	

	13
	对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随意倾倒、抛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4
	对非法转让城市建设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15
	对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16
	对建筑垃圾处置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上罚款，对建设单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一）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二）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筑垃圾的。”
	

	17
	对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
	

	18
	对建筑垃圾清运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施工单位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造成环境污染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给予警告，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处置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19
	对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及事中事后情况进行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补缺或者修复的。（二）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三）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的；（五）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的；（六）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未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20
	对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管局
	《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七条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21
	对损坏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管局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损坏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单位除责令恢复原状外，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但对个人不超过200元。
	

	22
	对不符合城市市容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设施的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
	桐柏县城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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